保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辅警职工警用服装采购竞争性磋商公告
项目概况
保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辅警职工警用服装采购的潜在磋商申请人应在保山博越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获取采购文件，并于2024年06月18日15时00分（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编号：BSBYZB-2024-019C；

2.项目名称：保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辅警职工警用服装采购；

3.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4.预算金额：¥499950.00元；
5.采购需求：
5.1采购内容：本次采购涉及到辅警警用服装的采购、装卸配送、检验验收及售后服务等。
5.2采购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预算单价（元）
	合价（元）
	是否接受进口产品

	1
	★春秋执勤服（人/2套）
	550
	套
	285.00
	156750.00
	否

	2
	夏执勤服（人/2套）
	550
	套
	230.00
	126500.00
	否

	3
	多功能大衣（人/1件）
	275
	件
	360.00
	99000.00
	否

	4
	大檐帽（人/1顶）
	275
	顶
	58.00
	15950.00
	否

	5
	冬执勤服（人/1套）
	275
	套
	370.00
	101750.00
	否

	注：标注★的为核心产品。


5.3交货地点：保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指定地点；
5.4标段划分：本次采购共划分为1个标段，拟参与磋商的磋商申请人必须整体报价不得拆分。
5.5磋商报价要求：磋商报价须包含采购过程中发生的辅警警用服装的采购费、包装费、上下车装卸费、运输费，人工费，保险，税费，风险（不可预见费），售后服务等全部相关费用。
5.6付款方式：采购人与成交人合同约定。
6.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后15日历天内交货验收完毕。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二、磋商申请人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扶持中小企业政策：本项目不属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项目。评审时小型、微型企业提供的产品（提供本企业制造的货物或者提供其他中小企业制造的货物）价格给予10%的扣除。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和微型企业，其产品在评审时给予相同的价格扣除。执行政策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云南省进一步帮扶中小微企业纾困发展工作方案》（云政办发〔2022〕42号） 。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磋商申请人在采购公告发出日期之前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未被列入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名单”，由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将按照以上条款对参与各磋商申请人的信用信息进行查询，有不良记录的其磋商申请将被拒绝。
3.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磋商申请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三、获取采购文件
1.时间：2024年06月05日至 2024年06月13日（五个工作日），每天上午08时0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30分至17时30分（北京时间）。
2.地点：在报名截止时间内请本单位法定代表人或授权本单位人员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以下资料（每页加盖鲜章，并按顺序装订成册）：1、磋商申请函（格式自拟）；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被授权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到保山博越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保山市隆阳区永昌街道景盛花园1栋4单元304室）报名并获取竞争性磋商文件；

3.方式：现场报名。

4.售价：¥400.00元。
四、响应文件提交
1.截止时间：2024年06月18日15时00分（北京时间）
2.地点：保山博越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保山市隆阳区永昌街道景盛花园1栋4单元304室）。
五、开启
1.时间：2024年06月18日15时00分（北京时间）
2.地点：保山博越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保山市隆阳区永昌街道景盛花园1栋4单元304室）。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本项目磋商保证金金额：¥4000.00元。
2.本项目磋商保证金形式为转账或银行保函或保证保险或其他非现金方式（不接受现场缴纳现金），采用转账的方式提交磋商保证金的，磋商保证金缴纳账户如下：
	竞争性磋商文件费及磋商保证金汇款账户

	开户名称：保山博越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山和平支行

	账号：2510000409000031183

	汇入地址：云南省保山市

	业务咨询电话：0875-2896665

	联系人：李先生

	注：
(1)磋商保证金的缴纳：磋商申请人缴纳磋商保证金须从单位基本户对公账户转出，并注明项目名称或采购编号。
(2)磋商保证金的退还：在成交公告发布后，请未成交的磋商申请人携带保证金银行存款、汇款证明及开户许可证明到保山博越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办理退保证金手续，成交的磋商申请人在合同签订后携带合同协议书及保证金相关凭证退保证金。


3.公告发布媒体

3.1本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发布媒体：中国政府采购网、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网站。
3.2磋商申请人在参加磋商申请之前务必认真阅读竞争性磋商公告全部内容；竞争性磋商公告或竞争性磋商文件如有变更，将在以上网站或以书面形式发布。

4.本项目属于按照采购人内控制度执行的采购活动。
八、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保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地    址：保山市隆阳区九龙路311号

联系方式：0875-2218015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保山博越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保山市隆阳区景盛花园H1-4栋304室

联系方式：0875-2896665

3.项目联系方式
采购人项目联系人：何女士
电　　 话：0875-2218015
采购代理机构项目联系人：李先生、赵先生

电   话：0875-2896665

